
附件 1

土地复垦方案审查事项办理指引

一、土地复垦方案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或者在生态保护红线

内选址的，申请人应当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按相关规

定和程序申请审查。

2.不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以及不在生态保护

红线内选址的，申请人应当填报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3.申请人在《立案申请表》勾选是否属于占用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或者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选址的情形；并按照广

东政务服务网公布的办事指南，备齐申请材料，选择现场办

理或者网上办理：

（1）现场办理：按照办事指南收件材料的要求，携带

相关材料到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或各区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受理窗口现场办理。

（2）网上办理：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进入其他权力

事项设置明细表所列事项办事指南，点击“在线办理”，按

照流程指引完成网上申办。

（二）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经审查符合申请条件，予以受理。

（三）审查

1. 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或者在生态保护红

线内选址的，由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专家论证

并开展审查，符合要求出具审查意见书。

2. 不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以及不在生态保护

红线内选址的，由属地区分局参照上述程序，对土地复垦方

案报告表进行审查。

（四）审批

审查通过后，按照审批权限作出《土地复垦方案审查意

见书》（配备唯一的审查号）。



二、土地复垦方案审查申请材料清单

序

号
名称 材料格式

材料

要求

来源渠道

及说明
填报须知

1 立案申请表

表单形式：纸质版、

电子版

纸质材料份数：1

纸质材料规格：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2
临时使用土

地合同

材料形式：纸质版、

电子版

材料类型：原件和复

印件

纸质材料份数：1

纸质材料规格：

必要 申请人自备

3

临时用地、土

地复垦界址

点坐标文件

材料形式：纸质版、

电子版

材料类型：复印件

纸质材料份数：1

纸质材料规格：

必要 申请人自备

1.需使用国家大地 2000 坐标。

2.包含临时用地、土地复垦界址点坐标文件。

4
报告文本及

评审材料

材料形式：纸质版、

电子版

材料类型：原件

纸质材料份数：1

纸质材料规格：

必要 申请人自备

1.临时用地选址涉及占用耕地、永久基本农

田或者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需要提供土地

复垦方案报告书、选址论证报告。

2.临时用地选址不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以及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提供土地

复垦方案报告表。



三、土地复垦方案审查立案申请表（模版）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土地复垦方案审查申请表

（适用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申请）

申请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拟申请临时用地位置 区 街（镇） 村（社） 路 号

拟申请临时用地期限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不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以及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选址
□涉及占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或者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选址。

拟申请临时用地规模
（平方米）

总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农用地面积
其中：

未利用地面积
耕地面积 基本农田面积

拟申请临时用地类别 （打“√”选择）□新申请 □续期 □其他

拟申请临时用地用途

（打“√”选择，并填写具体用途）
□工程项目建设施工临时用地，具体为：
□地质勘查临时用地，具体为：
□抢险救灾临时用地，具体为：

拟申请临时用地
项目性质

（打“√”选择）□政府投资 □社会投资 □其他

拟申请临时用地项目
立项批复、固定资产
投资备案证或地质勘

查审批情况

立项（或
备案、审
批）单位

批准

机关

批准文

件名

批准

文号

申请主体在本市范围内履行土地复垦义务情况报告（申请主体属于项目业主项单位委托办理的，应一并提交

委托人在本市范围内履行土地复垦义务情况报告）：

临时用地申请单位在广州市内已获得批准的临时用地概况，包括正在使用期内、已到期正在开展复垦、

已到期未复垦的临时用地。

（一）未到期的临时用地情况

未到期的临时用地项目数量，地类面积，分布位置，土地复垦费用安排情况，目前的使用状态，复垦工

期安排。

（二）已到期正在开展复垦的临时用地情况

已到期正在开展复垦的临时用地项目数量，地类面积，分布位置，土地复垦费用安排情况，土地复垦的

进展及工期安排。

（三）已到期未复垦的临时用地情况

已到期未复垦的临时用地项目数量，地类面积，分布位置，土地复垦费用安排情况。目前的使用状态，

复垦工期安排及承诺完成期限。



（四）已复垦验收的临时用地情况

已复垦验收的临时用地项目数量，地类面积，分布位置，土地复垦费用处理情况。

申请人承诺：

1.本表填写的内容及所提交的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有任何问题，审批（或核准）

机关可终止审理；如因虚假而引致的法律责任，概由申请人承担，与审批（或核准）机关无关。

2.申请人承诺，本次临时用地如获得批准，在使用期满后，如不再继续使用，申请人（如属于委托办理

情形应为：申请人及委托人）将按规定履行土地复垦义务。

3 若有书面材料需通知申请人，可按本表填写的通讯地址邮寄送达。

申请主体（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请用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应工整清晰，方便阅读；

2．申请人的名称请按照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批准文件上登记的全称填写；

3．有关的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务请真实准确，以免无法及时联系，造成不必要的延误；

4． 请认真选择和填写申请表的有关事项，以便审批部门及时、准确地进行审理。


	（适用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申请）

